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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第１０２次常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８号公布  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收集工作，完善本市档案资源体系，有效地管理和利用档案资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档案收集，是指市和区县国家综合档案馆（以下简称档案馆）所进行的档案接收和档案征集。
    档案接收是指档案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接受移交属于本馆保管范围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档案的行为。
    档案征集是指档案馆对散存、散失在境内外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以接受捐赠、代为保管、接受寄存、收购、征购等方式收存进馆的行为。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收集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收集工作所需经费。
    第四条 市和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档案收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档案馆按照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范围负责档案收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在档案收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档案馆接收本级下列组织机构形成的档案：
    （一）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门；
    （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
    （三）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和单位；
    （四）人民政协及其常设机构；
    （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六）各民主党派机关；
    （七）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八）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档案馆可全部或者部分接收以上机构的下属单位和临时机构的档案。
    乡镇机构形成的档案列入区县档案馆接收范围。
    第七条 受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单位，其反映本行政区域工作的档案列入档案馆接收范围。
    第八条 本行政区域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形成的档案，涉及民生的专业档案列入档案馆接收范围。
    第九条 档案馆征集档案的范围：
    （一）本行政区域各历史时期政权机构、革命组织、地方武装、社会组织的档案资料；
    （二）与本行政区域有关的历史名人和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在工作、学习、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中外文著作、书信、日记、传记、谱牒、纪念评价材料、证件、题词、音像、墓志等档案资料；
    （三）反映本行政区域重大科研成果、名优特产、名胜古迹、历史风貌建筑、著名商标、民间艺术、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等档案资料；
    （四）反映本行政区域特殊时期的报刊、传单、印章等档案资料；
    （五）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组织、集体和民营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和个人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六）其他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第十条 档案收集的方式：
    （一）接受移交；
    （二）接受捐赠；
    （三）代为保管、接受寄存；
    （四）收购、征购；
    （五）其他合法方式。
    第十一条 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确定本单位的归档范围，将归档范围内纸质、电子文本等各种载体的文件、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定期向有关档案馆移交。
    第十二条 属于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下列期限向档案馆移交：
    （一）列入市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２０年，向市档案馆移交；
    （二）列入区县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１０年，向区县档案馆移交；
    （三）由市或者区县管理的干部人事档案，在该干部去世以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其档案由原管理单位保存５年后向同级档案馆移交；
    （四）撤销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临时机构所形成的档案，自撤销之日起半年内向同级档案馆移交；
    （五）破产、注销、吊销的国有企业所形成的档案，自破产、注销、吊销之日起半年内向同级档案馆移交；
    （六）市或者区县承办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的临时性单位，其形成的档案应当在该活动结束后３个月内向同级档案馆移交。
    本行政区域内涉及民生的档案，经协商，档案形成单位可以提前向同级档案馆移交。
    档案形成单位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向档案馆延长移交期限的，应当征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档案形成单位应当将相关档案及时移交档案馆。
    第十三条 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对移交的档案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规范和整理，保持档案的完整性；在移交档案时，应当同时移交有助于管理和利用档案所必需的专用设备。
    第十四条 档案所有人可以将其档案无偿捐赠给档案馆收存。
    捐赠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捐赠的档案有优先利用的权利，并可以对所捐赠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公开的部分提出限制使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尊重捐赠人意见，并依法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
    接受捐赠的档案馆应当向捐赠人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五条 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馆可以采取代为保管或者接受寄存措施。
    第十六条 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由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灭失、丢失的，档案馆可以收购或者依法征购。
    第十七条 档案馆征集档案时，应当有２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档案征集人员应当主动出示表明身份的证件。档案馆应当及时将征集的档案登记造册。
    第十八条 在档案收集中，对档案的真伪或者保存价值有异议的，档案馆或者档案所有人可以提请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或者将国家所有的档案据为己有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 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 国家和本市对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的档案收集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